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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987        证券简称：联泰科技 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兴证券 

 

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延期解决同业竞争事项的公告 

 

一、 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 

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泰科技”或“公司

司”）的自然人股东赵毅于 2015 年 12月 21日签署承诺函，承诺内

容为：  

本人将于联泰科技新三板挂牌之日起 1年内，通过修改经营范围

或转让股权等方式，解决本人投资并兼职的上海数造三维科技有限公

司与联泰科技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。除上述情形外，本人及与本人关

系密切的家庭成员，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

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；将不直接或间接开展对公司有

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、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

任何经济实体、机构、经济组织的权益；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

济实体、机构、经济组织的控制权；或在该经济实体、机构、经济组

织中担任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营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。 

二、 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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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毅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重新签订承诺函，承诺于 2017 年 12

月 31日前将所持有的联泰科技股份减持至 4.5%。在保证不影响公司

经营以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下，公司于 2017 年 8月 29日召开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延期解决同业竞争

事项的议案》， 并决定延长赵毅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的完成时间至 

2017年 12月 31日。  

三、 解决措施  

为尽快解决赵毅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，赵毅承诺：在 2017 年

12朋 31日前将所持有的联泰科技股份减持至 4.5%。  

四、 其他相关情况  

公司将积极关注同业竞争解决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 

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30日 


